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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
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獲納入以下各項
指數的成份股：

1. 恒生綜合指數

2. 恒生港股通指數

3. 恒生港股通中小型股指數

4. 恒生港股通小型股指數

5. 恒生港股通中國內地公司指數

6. 恒生港股通非AH股公司指數

本公司獲選上述指數的成份股的生效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（星期一）。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 
陸侃民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隋廣義先生、馬小
秋女士、梁家輝先生及王夢濤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、張愛民先生
及張強先生。


